《纪检监察学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纪检监察学综合》是我校纪检监察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考试科目。本科目考试遵循科学、公平、择优原则，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纪检监察学或者其他相近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利于我院的择优录取，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二、考试目标
综合考查考生掌握纪检监察学综合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考查考生运用纪法思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及各部分所占分值
《党内法规学》约100分，《中国监察法制史》约50分；共15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   4小题，每小题5分，计20分
2.简答题     5小题，每小题 12 分，计60分 
3.论述题     2小题，每小题35分，计70分
四、考试内容 
（一）《党内法规学》
1.党内法规基础理论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党内法规学的发展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一般原理、依规治党和党内法规的历史发展等。
2.静态的党内法规制度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党章的概念、地位、修改、主要内容，以及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和监督保障法规等。
3.动态的党内法规制度
[bookmark: _GoBack]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权限、制定原则、制定程序、制定技术规范、党内法规解释、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党内法规清理，以及党内法规实施、遵守、执行和评估等。
（二）《中国监察法制史》
1.先秦时期的监察法制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夏商的权力监督及法律，西周的权力结构、监督机制与法律，以及春秋战国的监察法制。
2.秦汉时期的监察法制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秦朝的官僚政治、监察思想、监察体制、监察法，两汉的官僚政治与监察思想发展、政权机构与监察体制及其变动以及两汉法制发展、监察法变化与实施等。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法制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各朝监察体制、监察法发展与实施等。
4.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监察法制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各朝监察思想、监察体制、监察立法、监察法实施等。
